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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议案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

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药集团”）《关于医药集

团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通知》。2018年11月12日，公司分别召开

2018年第八次董事会、2018年第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天津市

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四号

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

及履行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事项概述 

1、延期前承诺 

医药集团出具承诺：“医药集团承诺，针对医药集团下属的医药

商业业务板块，将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通过对外转让 50%以

上股权的方式将相关企业的控股权转让予独立第三方，或通过资产重

组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将下属的从事医药商业业务板块公司（或企

业）的相关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平台。从而确保医药集团不再对下属医

药商业业务板块实施控制。” 

2、延期事由 

目前，医药集团下属的医药商业板块公司为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

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公司”），2017 年下半年，医药集团即

按照承诺计划推进太平公司股权转让事项，并已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

最新规定要求，对太平公司开展清产核资工作，但随着审计评估工作

的逐步深入，发现该公司诸多历史遗留问题，如应收账款清欠核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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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一些划拨土地、调整运营流程等问题，需先行解决太平公司历史

遗留问题再进行股权转让；同时，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委、市政府、市

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，医药集团需在 2018 年启

动整体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太平公司对医药集团整体评估值影响较大，

导致混改与履行承诺难以同时进行。因此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，医

药集团决定对原承诺事项履行期限进行延期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太平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志平 

公司设立日期：1994 年 9 月 29 日 

注册资本：41144.592 万人民币 

住所：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 201 号 

经营范围：中成药、中药材、中药饮片、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、

抗生素、生化药品、生物制品（含体外诊断药品）、麻醉药品、第一

类精神药品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、医疗用毒性药品、蛋白同化制剂、

肽类激素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批发；保健食品批发等。 

主营业务：主要从事医药专业推广、营销以及代理。 

（2）具体进展 

①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最新规定要求，对太平公司的清产核资工

作已按程序正常开展，截至目前就发现的历史问题进行处置。 

②前期医药集团已逐步梳理太平公司所属资产关系，为深入推进

企业内部资源整合，提升企业发展质量，医药集团将太平公司所属非

主业及非战略性业务资产进行了剥离，其中含一家房地产公司和一家

医疗器械销售公司，同时转让了两家持股比例较小且经营业绩较差的



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一 

5 

公司，以期逐步优化资产结构，提升风险防控能力。 

③目前正在解决土地房产等有关问题，太平公司所属多处土地房

产需对其划拨用地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，该补办手续在

进行当中。 

（3）延期原因 

太平公司成立时间较早，业务体量较大，分支机构较多，人员和

资产较为庞杂，存在较多历史遗留问题，如应收账款清欠核销、存在

一些划拨土地、调整运营流程等问题，需较长时间进行处理。这些问

题不解决，将对股权转让项目带来不利影响。 

同时，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企

业改革的总体部署，医药集团需在 2018 年启动整体混合所有制改革，

太平公司对医药集团整体评估值影响较大，导致混改与履行承诺难以

同时进行。 

（4）后续计划 

医药集团将按照以下步骤加紧完成推进把太平公司的股权注入

上市公司平台或出售予独立第三方的工作： 

①加快解决太平公司历史遗留问题；  

②完成对太平公司业务流程调整，在运营中加以完善，使其符合

上市公司内控标准； 

③与可能的受让方进行接触，确定受让方，尽快与受让方就股权

转让事项开展协商； 

④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完成太平公司的股权注入上市

公司平台或出售予独立第三方。 

综上所述，医药集团将尽快按照原承诺推进把太平公司的股权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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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上市公司平台或出售予独立第三方的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

日前完成所有股权交割手续。 

3、延期后承诺 

根据上述延期事由，医药集团将之前承诺事项的截止日延期至

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具体承诺内容如下： 

医药集团承诺，针对医药集团下属的医药商业业务板块，将在

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通过对外转让 50%以上股权的方式将相关

企业的控股权转让予独立第三方，或通过资产重组等符合法律法规的

方式将下属的从事医药商业业务板块公司（或企业）的相关业务注入

上市公司平台。从而确保医药集团不再对下属医药商业业务板块实施

控制。 

二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18 年 11 月 12 日，公司 2018 年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天津

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议案。本次会议应参加

董事 7 人，实参加董事 7 人，均为非关联董事。7 名非关联董事均同

意该项议案，全体独立董事均同意该项议案。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本次医药集团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符合中国证监会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四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

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相关规定，该事项的审议、决策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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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本次医药集团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符合中国证监

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四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

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相关规定，该承诺延期事项

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有关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医药集团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

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
